[image: image1.png]



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8〕571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迅速开展全区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暨用砂管理

检查的紧急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各建设、施工、监理企业，各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近期,国内个别大型楼盘接连发生建筑施工安全事故,引发人民群众关于建筑施工质量负面舆情。我区正在开展全区扫黑除恶和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发现个别房地产项目责任主体单位由于资金周转困难、赶工交付等问题,出现建筑施工质量安全意识松懈迹象。为确保我区房屋建筑施工质量安全形势稳定,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迅速开展我市房屋建筑施工质量安全大检查的紧急通知》（佛建管函〔2018〕649号）文件要求,我局决定从即日起至9月底在全区范围内迅速开展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检查暨用砂管理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上级主管部门的决策部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质量安全工作的根本价值,立足于全面排查、治理隐患、防范事故,围绕“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强化政府监管”为重点,促进全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稳步提升。

二、工作目标

全区住建系统即日起至9月底全面开展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大检查.通过全面、深入检查,规范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行为,工程质量常见问题得到有效控制,建筑从业人员素质、安全生产意识及安全操作技能得到进一步提高,全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三、检查范图

全区所有在建的房屋市政工程和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都纳入质量安全暨用砂管理检查的范图,重点针对房地产开发项目.区镇各部门要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原则,迅速开展一次辖区内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四、检查内容

按《佛山市深化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安全专项治理行动方案》（佛建管函〔2018〕585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转发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转发省建设厅关于开展治理违规海砂专项行动的通知》(南建设函〔2018〕560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2018—2020年佛山市南海区住宅工程质量常见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建设函〔2018〕512号)等文件开展检查，具体检查内容详见《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附录A、B评分表及附件1-6。对于未办理施工许可擅自施工的工程项目必须一律停工整改,并依法严厉处罚。

五、工作安排

（一）自查自纠

1.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迅速将此通知传达至各自管辖范围内各在建房屋市政工程项目部。

2.全区每个在建房屋市政工程的各方责任主体应结合自身项目的实际情况，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全面排查质量安全隐患，以全覆盖的要求，做到隐患排查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盲点、不留死角，对查出的隐患，要及时整改并建立检查台账，确保及时整改，做到隐患整改闭环管理。

3.企业主要负责人应亲自部署本企业所有承建工程的质量安全管理工作，严格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带班检查制度，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切实加强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理。

4.各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对生产用砂情况开展自查自纠，对原材料、生产、检验等环节质量管理，严防使用未经处理合格的海砂生产商品混凝土和预拌砂浆，严控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出厂质量，确保产品合格。

（二）加强督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应对各自管辖范围内各在建房屋市政工程进行一次系统的检查。施工安全以建筑起重机械、高大模板、塔吊、深基坑等易发生施工坍塌、物体打击事故等危险性较大的工程项目为重点。施工质量要以施工工地使用的建筑用砂质量和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的质量为重点。要对企业是否认真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工作进行检查。对检查中发现开展自查工作不力、安全隐患问题较多、整改不到位的企业和项目部依法严肃处理。同时建立监管台帐，做好督促整改工作。

（三）督导抽查

我局将成立督查小组，以随机抽选形式对各在建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情况和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进行检查，对发现整改不落实或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检查不认真、流于形式的，将对有关单位严肃处理。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落实责任。各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当前我区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高度重视.倍加警觉,坚决克服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以铁的手腕抓好当前在建工程质量安全工作。

（二）严格执法,强化监管。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要督促企业落实好企业的主体责任，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对施工现场存在较大质量安全隐患或现场管理混乱的建筑工地,一律停工整政,经检查确认整改到位后才能予以复工.对隐患整改不到位或拒不整改的,接照相关规定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要严惩各类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无视法律法规、无视政府监管、无视员工生命安全的企业单位,加大责任追究和处罚力度.对于存在重大质量安全隐患或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项目,要严格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严肃追究事故责任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三）突出重点,健全机制。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大检查要突出重点,要严格按照《佛山市深化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安全专项治理行动方案》，严查三类企业、厉行五项措施。要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分析各自管辖范围内在建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薄弱环节和主要问题,完善相关监管措施，创新监管方式,夯实质量安全督查工作基础。

附件: 1.建筑工程项目主要管理人员到位情况检查表

2.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建筑用砂使用情况检查表

3.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生产企业用砂使用情况检查表

4.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检查表

      5.市政工程质量检查表

6.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检查表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7月30日          
（联系人：钟工、鞠工，联系电话：86231980、8623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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